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０１

西昌昌泰香料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

２３０．２ ２３０．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香料、农产品种植、加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以上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７２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２００

北京天运昌隆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９６４．９１ １４２．５５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天然气；二类危险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１４２．５５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９８

北京香隆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１３．２９％

股权

４７９．５４ ５４．９８

注册资本：

５２．６８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日用塑料杂品、塑料零件。

一般经营项目：无

７．３１

＊Ｇ３１０ＢＪ１００３９０１－３

营口金泰珑悦海景大酒店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８４３７５．３９ １３５３７．９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餐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房屋工程建筑；室内装饰、装

修、设计；物业管理；经销：服装、建材、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投资信息咨询。

９７４７．２８８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１９９

鑫海国际旅行社整体产权

８２７．８７ ３１．６６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一般经营项目：组织接待商贸洽谈、会议、考察、培训、展览等。

３１．６６

ＳＷ１１０２ＢＪ０００２５

乐山峨眉阳光度假村的中油黄龙山庄资产

／ ２６４．７

阳光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乐山峨眉阳光度假村的中油黄龙山庄资产对外进行转让。

２６４．７

北京国信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债权拍卖公告

受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北京国信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拍卖公

司）将公开拍卖如下标的：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１４５

，

６５７

，

１１３．５４

元及利

息。

拍卖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１４

时

拍卖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国兴大厦九层

预展时间及地点：即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

保证金：

３００

万元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程序：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

登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叁佰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携带保证金交纳凭证及身份证明等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

竞买手续。

办理竞买手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国兴大厦

１８

层。

北交所联系方式；刘先生

０１０

—

６６２９５６７１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拍卖公司联系方式：董晓慧

０１０－５１１９６３８６

—

２１５

；

１３７２００９１５３１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第

８

号拍卖公告

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对首钢总公司老山

锅炉房锅炉及辅机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展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 上午

９

点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５７

号

５１９

室。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

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陆拾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携

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１６０５１

陶先生

北交所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６８

赵小姐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号拍卖公告

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产权单位委托，北京炎黄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对首钢总公司老山锅

炉房

１０

吨燃油锅炉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展示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２

日 上午

９

点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拍卖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５７

号

５１９

室。

有意竞买者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办理受让登

记手续，同时将拍卖保证金壹拾贰万元整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

携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１１６０５１

陶先生

北交所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６８

赵小姐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2010

年

12

月

10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投资成立控

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e Chem Solutions Corp.

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内容可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

2010

年

12

月

11

日、

2011

年

1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0-065

《对外投资》公告、

2010-072

《投资成立子公司》公告和

2011-002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1

年

2

月

12

日，该合资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

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名称：南京中电熊猫触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100400048689

公司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9-1

号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司云聪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屏用触摸屏、显示屏材料及相关零组件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

提供售后服务。

营业期限：

2011

年

1

月

24

日至

2031

年

1

月

20

日

股东构成：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250

万元，持股

75%

；

e Chem Solutions Corp.

出资等值于人民币

750

万元的可自由兑换币种现汇， 持股

25%

。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45

证券简称：

*ST

四维 公告编号：

2011－16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原定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召开，因公司工作安排的原因，将本次会议延

期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召开，本次会议延

期召开的公告已于

2011

年

2

月

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0:00

在重庆金质花苑酒店召开。 参会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计

3

人，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144,855,86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35 %

。会议由董事

会召集，因本公司董事长出差在外，无法主持会议，董事会推举了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李陆

军先生主持会议。 本公司部份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四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流动资金支付对象的议案》

同意湖南四维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将原整改回笼资金使用计划中支付湘潭市新奥燃气有

限公司天然气款

530

万元，调整为支付湘潭市岳塘区恒宇物资销售部原材料款

53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票股份数

144,855,868

股，反对票股份

0

股，弃权票股份

0

股，同意票

股份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常年法律顾问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张伟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以

及其他相关规章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45

证券简称：

*ST

四维 公告编号：

2011－17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11:00

在重庆金质花苑酒店召开。 参会股东和股东代表

共计

5

人， 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144,898,868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37%

。 会议由

董事会召集， 因本公司董事长出差在外， 无法主持会议， 董事会推举了董事兼董事会秘

书李陆军先生主持会议。 本公司部份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会议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注册地址由

"

上海市金山区山新路

127

号

3

号楼

"

变更到

"

贵州省贵阳市

南明区清云路乙栋

"

， 变更后的最终注册地址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

注册地址变更的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 同意票股份数

144,898,868

股， 反对票股份

0

股， 弃权票股份

0

股， 同意

票股份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名称由

"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贵州四

维国创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

。 公 司 英 文 名 称 相 应 的 由

" SHANGHAI

GUOCHUANG SWELL HOLDING

（

GROUP

）

CO.,LTD"

变 更 为

" GUIZHOU

GUOCHUANG SWELL HOLDING

（

GROUP

）

CO.,LTD" (

上述变更名称最终名称以工

商部门核准为准

)

。

表决情况： 同意票股份数

144,898,868

股， 反对票股份

0

股， 弃权票股份

0

股， 同意

票股份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票股份数

144,898,868

股， 反对票股份

0

股， 弃权票股份

0

股， 同意

票股份数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常年法律顾问重庆康实律师事务所张伟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

以及其他相关规章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一） 股东大会决议；

（二）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585

股票简称：东北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02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上市公司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已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沈阳办事处（简称

"

长城公司

"

）追加诉讼本公司为被告，对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

沈高公司

"

）所欠债务本金

35,175

万元

(

人民币

,

下同

)

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诉讼

事项的审理进展情况， 分别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之临时公告和

2010

年

3

月

22

日之

2009

年度业绩报告作出持续披露。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收到案件代理律师送达的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简称

"

辽宁省高院

"

）一审判决书，知悉长城公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现对该案进展持续披露如下：

一、本案形成和诉讼进展概况

因沈高公司未能偿还到期债务， 长城公司曾于

2009

年

2

月

24

日向辽宁省高院提起

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沈高公司（一间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公司）

偿还债务本金

35,175

万元及利息。 本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1

日收到辽宁省高院送达的长

城公司起诉状及追加被告申请书， 长城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再向辽宁省高院提起诉

讼，追加起诉本公司为被告，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以上事项详情请见

2009

年

8

月

12

日之临时公告和

2010

年

3

月

22

日之

2009

年度业

绩报告。

二、诉讼案的最新进展

公司

2011

年

2

月

15

日收到案件代理律师送达的辽宁省高院一审判决书， 辽宁省高

院下达（

2009

）辽民二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沈高公司依法偿还所欠长城公司债务本金

35,175

万元

(

人民币

,

下同

)

及利息的偿

还责任，同时驳回长城公司对公司的诉讼请求。

长城公司已经就辽宁省高院一审判决结果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三、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沈高公司曾作为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 2004

年

3

月

15

日以后本公司已不再持有

其任何股权， 属于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03

年

6

月

13

日刊登的

2003-014

号公告和

2004

年

4

月

8

日刊登的

2004-012

号公告）。

公司聘请的中国法律顾问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认为： 长城公司要求公

司继续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公司对该案的判断：根据公司与沈高公司的经济往来和律师法律意见，公司不应成为

沈高公司诉讼案的被告，亦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诉讼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本期

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聘请的律师将积极应对上诉， 本公司保留就该诉讼事项对本公司市场声誉造成

的负面影响向原告追究责任的权利。

本案如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司目前没有其它尚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宜

五、备查文件

(

一

)

（

2009

）辽民二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书；

(

二

)

所有相关文件的原件。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鹏华普天债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Ｂ

类）

基金简称 普天债券（

Ａ

类、

Ｂ

类）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６０２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普天系列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鹏华普天系列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

书》（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份）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第

１

次分红

Ａ

类

Ｂ／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普天债券

Ａ

普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０６０２ １６０６０８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份）

１．２２４ １．１８１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３５

，

０２８

，

１４５．８２ １７

，

１０５

，

４７０．１６

－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８０００ ０．８０００

注：

１

、根据相关业务规则，本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就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类

型进行选择或选择无效， 即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额自

动确定为

Ａ

类；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持自动确认为

Ｂ

类。上述业务规则发生变化的，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２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

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

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

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起可以

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

１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

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１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３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发展

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平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北京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浦发银行、杭州银行、华夏银行、国

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

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长城

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东吴证券、信

达证券、国都证券、齐鲁证券、光大证券、东莞证券、国盛证券、中信金通证券、财通证券、金元

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中航证券、华安证券、安信证券、财富证券、中投证券、万联证券、第

一创业证券、中山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世纪证券、浙商证券、日信证券、华林证券、方正

证券、江海证券、华西证券、红塔证券、厦门证券、银泰证券、华宝证券、爱建证券、国金证券、华

龙证券、民生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和东兴证券等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八、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择的分红方式无效，必须另行独立办理一笔本基金分

红方式选择的业务，方可设定符合投资者需求的本基金分红方式。 投资者未单独办理分红方

式选择业务或仅在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择分红方式的，按照本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视为选择现金分红方式。

２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颁布的开放式基金业务

规则，投资者对同一基金账户项下在不同销售网点开立的不同交易账户内的本基金份额可以

分别设定不同的分红方式。

３

、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

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

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

机构

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

的， 投资者应当

要求相关代销机构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前（含

２

月

１８

日）向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定或变更分红方式，以达到投资者的要求。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000859

编号：

2011-003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1

日发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发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6

日下午

2

：

3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下午

3:00

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下午

3:00

的任意

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9

日

7

、主持人：董事长赵文武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188

人，代表股份

156,037,764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7.1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9

人，代表股份

数

143,066,77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4.0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79

人，代表股份数

12,970,98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08％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现场和网络投票，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

议并通过《关于收购芜湖荣事达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569,11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86.16％

；反对

2,339,329

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数

13.83％

；弃权

1,1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0.01％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0,630,556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6％

；反对

2,339,329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03％

；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

。

关联方股东安徽国风集团有限公司对此项议案回避了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卢贤榕、王文刚律师；

天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国风塑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1-007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廊坊市新开路

239

号荣盛地产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股份

1,044,827,8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8%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荣盛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向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借款，借

款金额

20,000

万元，借款期限

2

年，借款年利率

13.5%

。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2,256,8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6%

；反对

2,845,4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审部审计，

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３９

，

５５２

，

３８８．５４ １

，

０６７

，

６０７

，

３４５．１１ ２５．４７％

营业利润

１２８

，

０２５

，

６５７．８３ １０５

，

４１８

，

５３９．２５ ２１．４５％

利润总额

１２８

，

６６３

，

０００．１２ １０６

，

１８９

，

６１１．８２ ２１．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９５

，

４８６

，

０４０．６８ ７８

，

３１２

，

４０８．４９ ２１．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７ ０．５０ －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６０％ ２４．２４％ －１４．６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７７３

，

９５２

，

９３６．１１ ８２０

，

２４４

，

３０５．０１ １１６．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１５２

，

３５５

，

４３７．３９ ３６２

，

２０７

，

０４６．７１ ２１８．１５％

股 本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５．４８ ２．３０ １３８．２６％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２０１０

年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国外市场的进一步回暖， 公司主导产品钢

制车轮的销量实现稳定增长，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３

，

９５５．２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５．４７％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

别增长

２１．４５％

、

２１．１６％

及

２１．９３％

。

２．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较期初增加

１１６．２７％

、

２１８．１５％

、

３３．３３％

及

１３８．２６％

，主要系公司本年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

—

５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嘉民、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荫成、会计机构负责人李亚

萍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1-019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倪娜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

况说明如下：

倪娜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000

股质押给安徽国元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 相关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2

月

15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目前倪娜女士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172,720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51%

，本次将其中的

1,800,000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

263,600,000

股的

0.68%

。

截止本公告日，倪娜女士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

为

1,8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63,600,000

股的

0.68%

。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1-07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15

日，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世旗控

股

"

）将其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以下简称

"

招行长春分行

"

）和广州市商

业银行海珠支行（以下简称

"

广商行

"

）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

2009

年

12

月，因公司向招行长春分行申请银行贷款，控股股东金世旗控股以其所

持公司

30,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5.25%

）质押给招行长春分行，股份

质押冻结起始日为

2009

年

12

月

14

日。 内容详见

2009

年

12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网《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公告》。

2010

年

4

月经

2009

年度

权益分派后，质押给招行长春分行的股份变为

48,000,000

股。

公司在招行长春分行的上述贷款已还清，近日金世旗控股与招行长春分行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公司股份

48,000,000

股的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

二、

2009

年

8

月

3

日，因公司向广商行申请银行贷款需要，金世旗控股以其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41,619,9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9%

）质押给广商行，股权质押冻结起始

日期

2009

年

8

月

3

日。

2010

年

4

月经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后， 质押给广商行的股份变为

66,591,910

股。

2010

年

12

月

23

日，广商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部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部分解除质押后剩余

25,648,060

股继续质押。 内容详见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部分解除质押公告》。

公司在广商行的上述贷款已还清， 近日金世旗控股与广商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剩余股份

25,648,060

股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金世旗控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74,508,442

股当中仍有

291,

059,999

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6%

。

特此公告。

附件：证券解冻历史明细单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

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

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四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17

日


